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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政字〔2025〕74号




[bookmark: _GoBack]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赤峰市原登记电动车临时通行号牌有效期的通告

《赤峰市电动车管理条例》于2023年8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十三条规定：“电动车临时通行号牌有效期和在农村牧区使用的电动车开始登记的时间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为与《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保持一致，同时保障《赤峰市电动车管理条例》的权威性、完整性，结合赤峰市电动车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经赤峰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我市原登记的电动车临时通行号牌(白色号牌)的有效期为五年，自2025年9月1日开始至2030年8月31日结束，过渡期内已经登记取得的临时通行号牌依然有效，过渡期满后该类电动车不得再上道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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